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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与保护主体之解析

韩成艳

　　摘　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是一项全人类、全社会卷入的公共文化事业，需要各方面主动

扮演相应的角色、发挥各自的优势、承担特定的责任。把各个方面建构成积极有为的身份，就成

为非遗保护的一项颇有建设价值的理论工作。其 中，以“主 体”身 份 看 待 相 关 的 各 个 方 面，是 一

项有益的尝试。界定非遗的主体与非遗保护的主体，实际上也是探索建立非遗保护这项公共文

化事业的分工合作的身份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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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２００４年全国人大批准加入《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至２０１１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

文化遗产法》颁布实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我国已经成为一项常规的公共文化事业，“非物质

文化遗产”从一个构词奇怪的外来概念也已经本土化为“非遗”而成为百姓耳熟能详的亲切称呼。

然而，非遗保护的理论支持还很贫弱。作为一项在国家的公共生活中具有重大分量的社会实践，

从实践主体的角度加深对于非遗保护的认识应该是一项很有意义的尝试。
“主体”概念，是现代哲学和社会科学把人看做具有内在一致性的积极行动者的理论方法的关

键词。“现代”之为现代，其内在动力就在于人们永不止歇的求索和创新被纳入各种体制，而这种

动力的哲学基础则 是 对 于 人 的 能 动 性 的 承 认，其 中 一 个 表 现 是“主 体”（ｓｕｂｊｅｃｔ）概 念 的 确 立 与 使

用。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重新）发现了“人”，而人之为人的思想意识和行动基础，则是人

把自己当作“主体”，在与客体（ｏｂｊｅｃｔ）的关系中成为能动者。我们今天习以为常的主体概念主要

是由康德、黑格尔和马克思等德国哲学家建立起来的。康德肯定了人运用理性的能力、道德能力

和审美能力①，在理论上论证了人之为人的可能性。黑格尔以逻辑和历史的范畴叙述了人从自然

状态（自在）解放出来，形成自我意识，表现理性，获得社会意识、时代精神的发展。② 自在的个人成

为自觉自为的实践者，孤立的个体具备普遍的理性、德行和审美力，这也就是人在与客体世界的关

系中成为主体。自在的人成为自由的主体，就意味着自主地运用理性、实践道德（扮演角色和承担

责任）以及感受美。

马克思对人作为主体的肯定，在其早期哲学中是通过对“实践”概念的创新而表达的。③ 亚里士

多德把人的活动划分为“理论”“实践”和“制作”④，因为“制作”所代表的劳动在古希腊是由奴隶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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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的，所以“制作”作为奴隶的劳动是被贬低的。马克思把劳动视为实践的范例，是人的创造性的

标志，一方面拓宽了古代哲学把实践限于人与人的关系的范围，另一方面把改造世界的劳动作为

实践予以肯定，并且在实践概念中肯定人的能动性。① 人的属性在生产实践、社会实践中表现为创

造、合目的性，并在对象化中确证自己的主体性。

主体从一般的哲学概念经过实践哲学概念，而能够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研究，理应成为社

会科学的基本概念。主体是相对于客体或对象而言的，当个人或具有内部认同的群体在思想、意

志、社会实践中发挥能动作用，用理念去影响对象，用方式去改造对象，并在这个过程中表现自己、

实现自己、完成自己，该个人或群体就是主体，而提供理念、改造对象的意向、影响对象的能力等主

动性，就是人或群体的主体性。尽管类似的内容在理性的经济人、追寻意义的行动者等概念中都

有相同的表达，但社会科学坚持使用“主体”概念，仍然是一个有广泛共识的选项。主体，是关于思

想者、行动者的属性和功能的概念化，其典型是个人，但并不是指个人本身。当一个群体、共同体

能够形成理念、推动集体的意志、有目标地行动的时候，也被视为主体。

文化遗产保护作为人类共同体的公共文化事业，是公共部门、个人及其组织以多种方式合作

开展的项目。保护工作的参与方都是基于自主选择、自愿奉献而走到一起，并在同意的规则和程

序里承诺、商定自己的角色，由此各自发挥一种主体的作用。人有各种日常身份，当他进入实践范

畴，他就成为主体。社会 中 的 人 参 与 文 化 遗 产 保 护，就 成 为 公 共 文 化 实 践 的 主 体，就 应 担 当 起 角

色，履行起责任。采用主体概念看待非遗保护的各个参与方有一个特别的好处，这就是在日常现

实中有着身份差异的各方能够以同一个工作身份互动，由此可能带来保护实践的新收益。政府部

门、专业学会、专家队伍与非遗传承人群，在保护工作中都被当作主体对待是有助益的。

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

讨论作为公共实践的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及其相关概念，是基本的学理认识。不仅在保护工

作的层面，而且就文化遗产本身而论，也需要引入主体概念。对于物质文化遗产，因为它们属于自

然景观和历史建筑，我们并不总是能够界定它们的主体，只是知道它们的管辖者、所有者。我们能

够说中国人修建了长城，但是并不能说北京人的活动留下了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我们知道法国

人建造了卢浮宫，但是并不能肯定雅典的古希腊建筑遗址与今日的雅典居民有建造关系。所以，

１９７２年的世界文化遗产公约能够界定的只有承担保护义务的国家，并不断定遗产项目的文化创造

者，因为遗产项目要么是造物者悬置的自然，要么是早已作古的人。国家或因为历史的连续而能

够声称是某遗产的主人，或因为拥有领土而成为所有者，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主要是管理者，并成

立专门的机构去实施保护工作（以及开发利用工作）。与此大不相同，２００３年的非遗保护公约支持

确认非遗项目的主体，即“社区、群体，有时候是个人”。认识到这个差别，对于我们更准确地认识

非遗以及非遗保护的主体具有特殊的意义。

非遗保护，必须明确谁是非遗的主体。这样做的第一步是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造词过程中

隐匿了的主人重新找回来，也就是让“民俗”“民间文化”的主体“现身”。我们重新看见“民”或“民

间”还不够，还需要把“民”转化为“人民”和“人类”，因为“非物质文化遗产”被设计出来就是要保证

“民”不再只是“民”。非遗保护就是要赋权于“民”，使之具有人民性和人类性。

事实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非物质性的四个经验表现就是主体的表现，所以非物质性也就是

主体的属性。非物质文化遗产不可缺失人，不可离开其主体；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实践者、传承人

主动发挥其作用的时候，就是它们的主体性得以张扬之时。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并不等同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人。主体用于哲学的主客关系，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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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南湜：《马克思哲学在何种意义上是一种实践哲学》，《马克思主义与现实》２００７年第１期。



人用于财产的所属关系。我们用“主体”表示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成、演示活动中提供观念、

赋予形式、注入意义、传承传统，用“主人”表示人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创造者、拥有者。主体和主

人在一些语境中是可以互相代替的，而在一些语境中是要相互区分的，例如，砖雕作为民间工艺项

目，是由历代工匠创造发明的，“民”作为一个集合名词，是这种技艺的创造者、所有人，因而是“主

人”，但是具体的传承 人 只 是 这 个 项 目 的 传 承 现 场 的 活 动 主 体，他 可 以 是 他 正 在 雕 刻 的 砖 块 的 主

人，但不能是这门砖雕技艺的主人。再如，我们讲述奶奶传下来的故事，我们是讲述的主体，但并

不是故事的主人。

如果说民俗的主体是“民”，那么我们是否可以推断，因为民俗转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时“民”

被隐身了，所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还是“民”呢？这不是一个可以简单回答是否的问题。从民

俗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民”的隐身有其不得不然的必要性，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里，“民”重新

回到前台是需要条件的。

表面上看，一项民俗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是谁，非遗项目的演述者就还是谁。黑龙江省

同江的史诗《伊玛堪》，作为民族民间文化的讲唱者是街津口的赫哲族人，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之

后的讲唱者仍然是他们。这样看来，似乎Ａ还是Ａ。把民俗的主体等同于非遗的主体，这种认识

在非遗保护工作中不时出现，一些评估的分歧、措施的失效便是源于把问题简单化了的认识。

我们可以追加一个问题，“民”自身能够把民间文化转变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吗？否定的答案是

很明确的。“民”践行自 己 的 民 俗，过 自 己 的 日 子，并 不 需 要 向 外 部 承 诺 什 么，其 实 也 无 从 向 谁 承

诺。但民俗项目转变为非遗项目，外部有政府部门和专业队伍的介入，内部要有组织推动集体行

动，内部与外部要协商达成一些共识，要相互承诺承担各自的责任。“民”在非遗项目的申报过程

中重新组织自己、定义自己，以换取外部（如政府和专业队伍以及公众）在重新命名项目为非遗代

表作的同时，赋予自己一种新的受尊重的地位。Ａ必须成为Ａ＋才能够完成申报过程，申报成为

非遗的过程也是要提升Ａ成为Ａ＋。就此而言，“民”是民俗的主体，并在新的结构关系中以新的

定义、新的使命、新的角色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

民间文化的主体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需要经历一系列转化。首先，从自在的主体

到自觉的主体。民俗生活通常是一种自在状态，但是民俗成为非遗，“民”必须对自己的文化有一

种自觉的认识，这种认识往往是在与外部的联系、对照之中产生的。“民”认识到自己的文化项目

对于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也认识到它在更大范围的位置，才有信心进入申报非遗代表作的程序。

其次，从偶然性行动的主体到主动追求目标的主体。民俗生活总是在发生各种改变，“民”的

各种成员总在追求自己的价值、实现自己的目标，但总体看来，这些行动往往没有一致性、连贯性，

是由偶然性所决定的。非遗保护作为这个时代最大范围的支持民间文化的观念体系和实践框架，

为民间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共同的方向，知晓这一点并决定加入这个时代潮流，是“民”的主体

性的合时宜选择。在开始阶段，他们可能依赖外部信息，但是申报非遗项目会真正激发他们的主

动性。

再次，从自足的主体到合作的主体。“民”过自己的民俗生活，往往是自得其乐的状态，但是进

入申报非遗的程序必须是基于多方的合作：主要是“民”与政府部门、专业团队的合作，三方中缺少

任何一方都难以产生非遗项目。这是对“民”的社会关系的新型建构，其后果不仅是参与造就了一

项非遗项目，而且会改造“民”的方方面面。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通过帮助推动民间文化的主体成为非遗项目的主体，把“民”塑造为自

觉的、主动的、合作的文 化 实 践 者，成 为 在 其 社 区 和 国 家 的 公 共 生 活 中 都 具 有 主 体 性 的 主 人。所

以，民间文化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与民俗之“民”转化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是同一个过程，

经过同样的机制。

非物质文化遗产涉及三个范围的主体。第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主体。非遗代表作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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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中的文化，发生在 具 体 的 社 区，是 特 定 人 群 的 真 实 生 活。各 个 民 族 都 有 历 史 成 就，都 有 在 理

想、道德、技艺上的杰出表现，但是如果它们只是存在于文献记载和回忆之中，它们是无缘成为非

遗代表作的。该项目见诸真实的人的现实生活，也就是在生活中能够找到实践主体，其是非物质

文化遗产的第一主体，这对于范围更广的文化是否能够申报非遗项目往往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因

为有第一主体的设置或条件，非遗保护与其说是向特定的文化致敬，毋宁说是寻找尽可能公平的

机会，让所有人群都可能因自己的文化受到尊重。因为只要有自己的生活，每个国家、每个人群都

有因 生 活 文 化 获 选 非 遗 代 表 作，而 获 得 承 认、尊 重 的 机 会，这 是 世 界 文 化 遗 产 从１９７２年 公 约 到

２００３年公约的进步之所在、之所求，因为后者把真实的人及其群体、社区，设置在关键的位置了。

第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主体。一个群体在一个社区演述一项民族民间文化，该文化通

常是更大范围的人群（民族）所共同传承的，演述该项目的小群体是非遗代表作的主体，而共同传

承着该文化的大群体是这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小群体满足这项文化的非物质性（生活性、

活态性、口头性等），大群体满足它的文化遗产条件，因为广为流传的事实是，一个项目被确证，为

一项文化遗产的更优证明。伊玛堪被同江街津口的群体所演述的事实证明它是一项活态的文化，

而更大范围的赫哲族在历史上与伊玛堪的一体联系，是它作为一项赫哲族文化遗产的证明。非物

质文化遗产特定项目的主体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二主体，它与第一主体共同支撑一个项目的非

物质性与文化遗产的价值与地位。

第三，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共同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一主体和第二主体，都是在

该项目转化为非遗之前就作为它的实践者而存在，其第三主体则是在该项目启动程序进入非遗序

列的过程中生成的主体。前两种主体是该项目作为民间文化就存在的主体，后一种主体则是它转

化为非遗才出现的主 体。非 遗 是 某 个 把 自 己 视 为 一 个 文 化 共 同 体 的 社 会 实 体（如 县 域、省 域、国

家）所操办的文化 工 程，项 目 来 自 域 内 的 各 种 人 群（地 区、民 族、行 业 等 等），但 是 不 管 来 自 哪 一 人

群，所有项目都被视为域内的共同文化遗产。这个共同体就是非遗的第三主体，承担起非遗保护

的许多责任，如媒体宣传、进校园、博物馆展示、传承人资助等，不一而足。伊玛堪的主体是街津口

的传承人群，也是更广泛的赫哲族，还是把它列为自己的非遗代表作的县、地区、省、国家乃至人类

共同体，因为它也被列入教科文组织的亟需保护的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实践主体

已经有学者在强调，准 确 认 识 非 物 质 文 化 遗 产 的 保 护 主 体 对 于 非 遗 保 护 的 角 色 分 工 的 重 要

性。① 常常有人混淆非物质文化遗产工作中涉及的两类主体，即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是践行非

遗、传承非遗、认同非遗的人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是参与非遗保护的有关各方，包括但

不限于政府部门尤其是文化主管部门、专业工作者和学者、公益事业组织、涉及非遗的营利组织，

以及作为直接相关者的非遗主体，如歌手、故事家、手艺人、各种仪式活动的司仪，还有认同这一文

化的公众，等等。甚至也不乏混淆民间文化的主体与上述两类主体的情况，由此导致很多认知误

区。事实上，民间文化的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体有重叠

的部分，也有不同的部分。即使是重叠的部分，因为处在不同的关系结构中，各自发挥角色的责任

与预期也是有区别的。

学界经常出现批评非遗项目离开原生环境进行演述的声音，这其实是混淆了该项目作为民间

文化与作为非遗代表作的身份。作为民族民间文化，街津口的居民尤其是伊玛堪的传承人在节庆

活动中演述伊玛堪，是他们的本分，因为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本地人在孩子生日和其他喜庆日子，

赠送自家和亲友的孩子以鱼皮装饰品，也是他们的生活。但是，他们中的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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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邀到县城、北京的非遗传播活动中展演他们的技能，参加非遗传承人群研修班学习其他知识和

艺术技巧，也完全符合非遗保护公约包括传承、传播、弘扬等指标的要求。在民族民间文化的范畴

内，他们是在一种社会关系中生活；在非遗保护的范畴内，他们是在另一种工作关系中尽责。我们

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民族民间文化范畴内批评某些行为，或者在作为公共事务的非遗保护范畴内批

评某些行为，但是很难合理地用一个范畴的尺度批评另一个范畴的行为。

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主体牵涉很多方面，若从参与者的不同身份、不同角色来说，大致是三

方五主体。一方是政府，决定非遗保护是一项公共文化事业；一方是专业团队，把非遗保护作为公

益事业提供专业服务；一方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细分为个人、群体、社区。这五个主体都应

该在非遗保护工作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对于作为公共事务的非遗保护，政府是主导性的主体。政府代表国家在国际公约上签字并持

续参与会员国大会和专门委员会，承担公约的国际义务；政府负责建立非遗保护的国家制度，包括

法律制度（如国家非遗法及各省市区的非遗法实施条例）、行政制度（专门负责非遗管理的司、处、

科，国家非遗保护中心及各省市区中心等）、四级名录及传承人制度和其他非遗保护的专门制度和

专项制度（如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生产性保护基地建设、传统工艺振兴计划、数字保护计划等）。

政府提供制度条件和项目指导，日常生活中的活态文化就从民间文化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

的四级名录项目。然后，仍然是政府提供财政资助、评估指标，促进对于名录项目的传播与传承，

乃至弘扬。
“民间”的文化转换成为非遗，也就是转换为共同体意义上的“公共”文化，这种转换既不是“民

间”单独可以完成的，也 不 是 政 府 可 以 单 独 完 成 的，甚 至 都 不 是“民 间”和 政 府 两 方 合 力 能 够 完 成

的，而事实是必须有专业队伍的介入才能够完成。在国际层面，世界民俗学、人类学、博物馆学的

众多学者经过多年研究才提出《保护传统文化和民俗建议案》（１９８９），又经过十多年的反复研讨才

产生２００３年的保护非遗公约。在国内，从民间文艺十套集成作为先期准备，到非遗保护的理念进

入之后的非遗普查、代表性项目申报和评审，都是民俗学、人类学、艺术学等诸多专业团队提供专

业服务的过程。非遗保护的专业服务或者以个人、或者以团组（如课题组、专家委员会）的形式出

现，但是不论在具体场景中以什么形式出现，其实专业服务都是学界的集体作用，因为实际的专业

服务既是以学科支持的，也需要跨领域合作。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并非仅是政府主导的非遗保护工作的对象，而同样也是这一工作的主

体。非遗主体分别采取个人、群体、社区的形式出现，在中国当前的社会治理制度上，以这三种形

式出现的非遗主体都不是领导非遗保护工作的文化主管部门的下级，因为在日常生活中，个人或

群体并不隶属于那个机构，即使是基层的社区，也还是自治的。任何政府部门都无权命令个人、群

体、社区做什么，只能通过协商来引导人们做什么。因此，非遗主体在非遗保护工作中也必然要被

作为主体对待。非遗保护是政府作为公共部门，采取必要的措施保证非遗传承的活力，保证非遗

主体有积极性、有能力、有资源持续传承非遗。如果没有内在的动力，非遗保护就只会沦落为表面

文章，注定是会目标落空的。

非遗主体也是非遗保护主体的三方之一，通常以个人、群体、社区的形式出现，其中，一些项目

是以个人的名义申报的，如一些中医药祖传秘方、泥人张泥塑工艺、弓箭制作的独家技艺，而代表

性传承人制度也是直接承认个人的非遗保护主体地位的；多数非遗项目的实践者都是一个地方的

群体，甚至是一个地方的绝大多数人，如民俗项目，这就是社区意义的主体了。“社区”在２００３年的

公约中是非遗主体的三种形式之一，并且是能够包含另外两种主体（群体和有时候出现的个人）的

重要形式，它包含非遗项目的拥有者、实践者、传承者、受益者。在《伦理原则》①中，社区的地位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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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接、明确地界定，尤其强调，对它们的尊重应该放在十分优先的位置①。

非遗保护的三方主体都是以保护非遗为共同使命的，这是三方必然合作的基础。但是三方在

合作保护非遗的时候，承担各自的责任和义务，同时可以有各自的利益诉求。唯其各自能够诉求

自己的利益，各方才更有动机和动力发挥各自的独特作用。我们不宜把共同使命视为各方参与的

唯一动机，要求各个主体在动机上纯之又纯。只是对各方的独特诉求要有所疏导和管理，而不是

否定了事。

这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理论问题：参与非遗保护的三方五主体既带着各自的动机又要形成一

个共同的目标，既扮演各自的角色，又要形成共同行动，那么，他们在一个目标、共同行动的意义上

应该被看作一个主体吗？

主体，是关于思想者、行动者的属性和功能的概念化，其典型是个人，但并不是指个人本身，而

是在突出个人是思想者、行动者的时候才指称他。当一个群体、共同体能够形成理念、推动集体的

意志、有目标地行动的时候，也被视为主体。前述我们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分为三种，其中第

三主体就是认同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共同体。

与此相通，非遗保护的三方五主体，也应该在非遗保护被视为共同行动的意义上作为一个主

体。因此，非遗保护的主体要在两个层次来界定。第一个层次是作为自然存在的个人、组织、机构

的三方五主体。所谓三方是政府、专业领域、非遗主体，而五主体是政府部门、专业团队与作为非

遗主体的社区、群体、个人。三方五主体并不是一个完全列举的说法，只是对主要代表的列举，像

专业团队就还可以细分为科研团队、大众传播领域的团队、博物馆系列的团队、教育及培训团队等

等。第二个层次是作为合作功能的总体，实际上是一个共同体。在这个层次，参与非遗保护的自

然主体分别担任不同的角色，承担不同的责任，共同实现非遗保护的目标，所以参与各方在保护实

践中作为一个主体发挥功能。这个集体主体包括的参与者越广泛，保护的总效果就越好，所以在

极限上，这个主体就是作为第三非遗主体的共同体。第三非遗主体是在非遗保护过程中既作为过

程的参与者、也作为过程的结果（凭借非遗认同而产生的文化共同体）而出现的，显然就是非遗保

护行动的集合主体本身。

非遗主体和非遗保护的主体是近些年学界关心的热点问题。一些学者结合非遗保护工作提

出了很有针对性的观点。苑利认为非遗的传承主体是民间自身，除传承主体之外，又出现了一个

由政府、学界、商界以及新闻媒体等，共同构成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从表面看，保护主体

与传承主体均基于遗产保护而生，但实际上两者功能完全不同。传承主体负责传承，保护主体负

责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推动、弘扬等外围工作。② 刘朝晖看到了那些把非遗持有者（传承人群）

排除在非遗保护主体之外所引起的问题③，黄涛则将传承人群也纳入非遗保护的主体，并对传承人

群和政府都作为保护主体所发挥的不同作用进行了细致的分析④。这些思考给予我们进行概念建

构的启示和借鉴。

首先，区分非遗（项目）的主体与非遗保护（行动及过程）的主体是有意义的。但是，发现非遗

主体的前世也是必要的：在民间文化的自在状态，还有一个主体即“民（间）”。只有在民间文化因

为政府与专业界的介入而成为非遗代表作时，才产生非遗主体。换言之，同样的日常生活文化，处

于自在状态时，其主体的身份或角色是“民（间）”；以非遗代表作身份出现时，才出现非遗主体。其

１５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体与保护主体之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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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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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利慧：《以社区以为中心———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保护政策中社区的地位及其界定》，《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６年 第４期；安 德

明：《以社区参与为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社区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重要地位》，《西北民族研究》２０１８年第２期。

苑利：《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主体研究》，《重庆文理学院学报》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刘朝晖：《村落社会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兼论遗产主体与遗产保护主体的悖论》，《文化艺术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黄涛：《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主体》，《河南社会科学》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次，把非遗主体（非遗传承人群）纳入非遗保护的主体是合理的。非遗的活态性、身体性、口头性等

“非物质性”，在根本上要求非遗的主体一定是非遗保护的主体，因为离开了他们，不可能有保护实

践。不过，我们的概念建设增加了整合层次的主体，即多主体扮演各自角色而形成共同的集体行

动所产生的主体。

非遗保护主体的三方合作既是一种工作关系，也是一种政治关系，其成功运作并形成文化范

例、社会机制，对于中国的现代国家建设具有重要价值。“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很长一段时间，

政府和知识界的主流都是批评乃至否定民间文化的，只有少数的民间文学作品被再加工后在当时

获得政治的利用，也 只 有 少 数 学 科（如 民 俗 学、人 类 学）的 学 者 曾 经 同 情“民”的 文 化 和 政 治 处 境。

非遗保护的中国实践重建了政府、学者和民间文化主体的关系，给三方共同拥有非遗保护主体的

机会，并在实践中建立行之有效的合作机制。这是国家文化领域的进步，也是政府、知识界和公众

的新关系的表征。就此而言，非遗保护既是国家的文化事业，也是国家的政治事业。

社区在非遗保护公约及其配套的工作指南、保护非遗伦理准则中，都被用作与政府、群体、学

人等并列的主体，这是这些文件的字面内容。我们在这些文件中发现，非遗保护的各种目标和措

施背后还有一个概念，这就是文化共同体概念。“社区”在非遗保护的基础文件里用的英文是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也就是“共同体”。公约的第二条是陈述非遗的定义，其中说非遗“为这些社区和群体提供

认同感和持续感”，也就是说非遗为共同体提供认同。因为对于非遗的认同而产生对于共同体的

认同，在这个意义上，一个文化共同体就得到了确认。我们前述分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三个范

围的主体，即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的主体（第一主体）、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的主体（第二主体）、

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主体（第三主体），而第三主体实际上就是一个文化共同体。非遗的主

体从具体的个人、群体到作为一种整合或整体的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社区或共同体），是通过协商确认共

同的非遗而建立一种 内 部 关 系（在 文 化 上 感 到 是 一 体 的）；非 遗 保 护 则 是 通 过 代 表 作 名 录 的 集 成

性，把更大范围的个人、群体再造为一种内部关系，形成对于更大范围的共同体的文化认同。

［责任编辑　张士闪］

２５ 民俗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ｔｏｗａｒｄ　ｌｉｆｅ，ａｎｄ　ｗａｙｓ　ｏｆ　ｌｅａｄｉｎｇ　ｉｔ，ｔｏ　ｓｅｅ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ｗｏｒｌｄｖｉｅｗｓ　ｈｉｄｄｅｎ　ｂｅｈｉｎｄ　ｔｈｅ　ａｒｔｗｏｒｋｓ．

Ｔｈｏｓｅ，ｒａｔｈｅｒ　ｔｈａｎ　ｔｈｅ　ａｒｔｗｏｒｋｓ　ｐｅｒ　ｓｅ，ａｒｅ　ｔｈｅ　ｄａｔａ　ｄｅｓｉｒｅｄ　ｂｙ　ｆｏｌｋｌｏｒｉｓｔｓ．Ｂｅｓｉｄｅｓ，ｔｈｉｃｋ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ａｒｔｉｓｔｓｌｉｆｅ　ｈｉｓｔｏｒ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　ｅｎａｂｌｅ　ｐｒｏｍｉｓｉｎｇ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ｅ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ｖｅｒｎａｃｕｌａｒ　ａｒｔ；ｆｏｌｋ　ａｒｔ；ｆｏｌｋ　ａｒｔ；ｃｏｎｖｅｒｓｉｏｎ

Ａ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ＬＩ　Ｘｉａｏｓｏｎｇ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ｗｈｉｃｈ　ｉ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ｔｈｅ　ｗｅｓｔｅｒ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ｗｈｉｌｅ　ａｄａｐｔ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Ａ　ｃｏｍｐｒｅｈｅｎｓｉｖｅ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ｉｓ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ｒｅｌａｔｅｄ　ｔｏ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ｉ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ｓｓｕｅ．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ｔｅｍｐｏｒａｌｉｔｙ，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ｒｅｓｐｅｃｔ　ｔｈｅ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ｇｅｔ

ｃｌｏｓｅ　ｔｏ　ｐｅｏｐｌｅｓ　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ｉｆｅ，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ｉｔｙ　ｏｆ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ｃｏｎｔｅｍｐｏｒａｒ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ｓ．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ｆ　ｓｐａｔｉａｌｉｔｙ，ｉｔ　ｓｈｏｕｌｄ　ｄｅｌｉｎｅａｔｅ　ｒｅａｓｏｎａｂｌｅ　ｂｏｕｎｄ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ａ　ｂ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ｇｒｉｔｙ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ｐａ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ｎｅｓｓ　ｏｆ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ａｎｄ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　ｅｘｃｈａｎｇｅｓ　ａｎｄ　ｍｕｔｕａｌ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ｗｈｉｌｅ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Ｔｈｅ　ｃｏｒｅ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ｒｖｉｎｇ　ｉｓ　ｔｈｅ　ｐｅｏｐｌｅ．Ｔｈ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ｒｅａｌｉｚｅ

ｔｈｅ　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ｍｕｌｔｉ－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ｎａｔｕｒｅ，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ａｎｄ　ｉｔｓｅｌｆ　ｂ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ａ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ｉｓｔｉｃ　ｓｐａｃｅ　ｗｉｔｈ　ｐｒｏｆｏｕｎｄ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ｄｅｐｏｓｉｔｓ

ａｎｄ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ｖｅ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ｅｃ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ｒｖ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ＨＡＮ　Ｃｈｅｎｇｙａｎ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ｓ　ａ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　ｗｏｒｌｄ－ｗｉｄｅｌｙ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ｄ　ｂｙ　ｍｕｌｔｉ－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ｏｆ　ａｌｌ　ｓｏｃｉｅｔｉｅｓ，ａｎｄ　ｉｔ　ｒｅｑｕｉｒｅｓ　ａｌｌ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ｔｏ　ｐｌａｙ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ｏｌｅｓ，ｔａｋｅ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ａｎｄ　ａｓｓｕｍｅ　ｔｈｅｉｒ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ｂｉｌｉｔｉｅｓ．Ｉｆ　ａｎ　ａｃｔｉｖｅ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ｃａｎ　ｂｅ　ｅｍｐｏｗｅｒｅｄ　ｔｏ　ｅａｃｈ　ａｇｅｎｃｙ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ｓｏｍｅ　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ｅｆｆｏｒｔｓ，ｉｔ　ｗｉｌｌ　ｂｅ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ｅ　ｔｏ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Ｏｎｅ　ｏｆ　ｏｕｒ　ｕｓｅｆｕｌ

ｅｎｄｅａｖｏｒｓ　ｉｓ　ｔｏ　ｔｒｅａｔ　ｅａｃｈ　ａｇｅｎｃｙ　ａｓ　ａｎ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ｏｆ　ｓｕｂｊｅｃｔ．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ｄｅｆｉｎｅ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ｓｕｂｊｅ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ｉｎ　ｏｒｄｅｒ　ｔｏ　ｃｏｎｆｉｇｕｒｅ　ａ

ｆｒａｍｅｗｏｒｋ　ｏｆ　ｃｏｌｌａｂ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ｌｌ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ｓｕｂｊｅｃｔ　ｏｆ　ｉｎｔａｎｇｉｂｌｅ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ｈｅｒｉｔａｇｅ　ｓａｆｅｇｕａｒｄｉｎｇ；ｆｏｌｋ

ｃｕｌｔｕｒｅ；ｐｕｂｌｉｃ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ｕｎｄｅｒｔａｋｉｎｇ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Ｂａｎｑｕｅ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ＸＵＥ　Ｘｉａｏｌｉｎ

　 Ｉｎ　ａｎｃｉｅｎｔ　Ｃｈｉｎａ，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ｂａｎｑｕｅｔ　ｈａｄ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ａｎｄ　ｐｌａｙｅｄ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　ｐｏｗｅｒ　ａｎｄ　ｍａｉ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Ｔｈｅｒｅ　ｗｅｒｅ　ｔｈｒｅｅ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ｂａｎｑｕｅｔ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ｎａｍｅｌｙ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ｂａｎｑｕｅｔ，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ｂａｎｑｕｅｔ，ａｎｄ　ｄａｉｌｙ　ｂａｎｑｕｅｔ．Ｔｈｅ　ｃｉｖｉｌｉａｎ　ｂａｎｑｕｅｔ　ｃｏｕｌｄ　ｈｅｌｐ

ｔｏ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ｒａｎｋ　ｏｒｄｅｒ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ａｔｉｓｆｙ　ｈｕｓｂａｎｄｍａｎｓ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ｂｅｌｉｅｆ　ａｎｄ　ｈａｒｍｏｎｉｚｅ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ｐａｔｒｉａｒｃｈａｌ　ｃｌａｎ．Ｉｎ　ａ　ｗｏｒｄ，ｔｈｅ　ｂａｎｑｕｅｔ　ｉｓ　ａ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ｗｉｎｄｏｗ　ｔｏ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　ｆｅａｔｕｒｅｓ　ｉｎ　ｔｈｅ　Ｈａｎ　ｄｙｎａｓｔｉｅ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ｂａｎｑｕｅｔ；ｒｕｒａｌ　ｓｏｃｉｅｔｙ；ｉｎｔｅｒ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ｏｃｉａｌ　ｏｒｄｅｒ

８５１ 民俗研究·２０２０年第３期


